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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
  

培正团〔2020〕5 号  
 
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开展 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 

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团组织和学校关于防控疫情的要求，根

据《广东省教育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学生思想引领工作通知》（粤教防组

〔2020〕13 号）精神，发挥团支部战斗堡垒作用，不断激发青年

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，把广大团员青年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

平主席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

和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助力学校防控大局，为

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，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主

题团日竞赛活动安排如下： 

一、线上主题团日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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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活动主题 

战疫先锋，团员建功 

（二）活动时间 

3～5月。 

（三）活动形式 

各团支部可利用 QQ、微信、腾讯会议、钉钉等多种线上形式，

组织团员青年开展线上主题团日活动。 

（四）活动内容 

1.积极开展线上专题学习会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，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，贡献团支部和团员青年的力量。 

2.召开线上主题团会，可通过腾讯会议、钉钉等线上平台召

开“防疫”主题团会，当好疫情“宣传员”，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

恐慌，通过线上沟通、转发官方信息等及时揭露谣言真相和阻断

谣言传播。 

3.防疫知识问答，通过QQ群、微信群或其他线上平台开展防

疫知识问答竞赛。 

4.网上学习，通过“学习强国”软件了解国家和国际时事。 

5.抗疫作品创作，通过海报、短视频、H5、漫画人物、诗歌、

标语、原创音乐等形式创作抗疫作品。 

二、线下主题团日活动 

（一）2019 级主题：“立百年鸿鹄志,做圆梦奋斗者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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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立百年鸿鹄志，做圆梦奋斗者”为主题，开展各种形式

的系列主题团日活动，坚定团员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，

引领青年将个人奋斗目标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中国梦目标，以此次

活动为契机，对广大团员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继承先辈遗志、

升华思想、凝聚力量，培养我校青年学子最深层、最持久的爱国

情感。强化团员青年的使命担当，锐意开拓进取，在实践中奏响

敢于有梦、勇于追梦、勤于圆梦的青春壮歌，汇聚起实现中国梦

的强大青春能量，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 

（二）2018 级主题：“不忘初心传习榜样，各尽使命共效模

范” 

以“不忘初心传习榜样，各尽使命共效模范”为主题，开展

各种形式的系列主题团日活动，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

坚定理想信念有效履行使命，尤其经历全国全民抗击疫情的特殊

时期，无数人不畏危险、克服困难，将个人利益与生死置之度外，

始终冲锋在抗疫治疗的第一线。我们作为广大青年团员虽无法奔

赴一线，但也应传习优秀精神，牢记我们党所赋予我们的实现中

华民族伟复兴的历史使命，发挥模范作用。 

（三）2017 级主题：“不负韶华争朝夕,不忘初心担使命” 

以“不负韶华争朝夕,不忘初心担使命”为主题，开展各种形

式的系列主题团日活动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道“万众

一心加油干，越是艰难越向前，让我们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。”认

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，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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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落实从严治团要求，团的干部队伍建设要严。并强调“不忘初

心，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青年团员的内心

深处铸牢、思想深处扎根，不断补精神之钙，固思想之元，培为

政之本，肩负引领青年，引领时代的历史重任。 

三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各级团学组织要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，统筹布置，指

导团支部开展好主题团日活动，积极发挥团支部战斗堡垒作用，

充分调动全校团员青年参与活动的积极性，采用青年学生喜闻乐

见的形式，高质量开展好本次主题团日活动，对在战“疫”中涌

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要深入发掘和加强宣传报道，同时发动团员创

作出一批优秀作品，安排好专人负责传达主题团日活动的信息、

文件精神、收取活动材料等。 

（二）原则上各团支部必须围绕相应年级主题开展主题团日

活动，形式不限（如相关知识普及讲座、座谈会、社区志愿服务、

主题团会、学术调研、户外拓展活动等），但活动内容必须积极、

健康，活动结束后，每个团支部必须推送 1份材料至所在二级单

位团委组织部进行活动开展情况登记。 

（三）在活动开展期间，各团支部需认真对待，并通过各种

新媒体（如微博、微信、网站、广播等）进行实时宣传。 

（四）本学期的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将作为参评 2020 年度“五

四红旗团委、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等奖项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五）线上活动每周报送 1次开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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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小结周报：二级学院活动开展情况小结（300～400 字，

主要包括开展线上主题团日活动的支部数量、参与人数、主要内

容、学习效果以及创作作品形式及数量等情况）以及活动开展相

片（3～5 张）。 

2.报送方式：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报送，材料压缩后统一命名

“线上团日活动材料-学院-负责人-电话”，3 月 10 日开始，每

周日中午 12 ：00前发到校团委组织部邮箱：gdpzxytw@126.com。 

（六）本学期主题团日活动截止时间为 5 月 25 日各二级学

院团委组织部需在截止日期前将各参赛团支部评优材料（纸质版

+电子版）交至校团委组织部进行评比。 

    四、评奖办法 

（一）团日竞赛活动结束后，各团支部须填写主题团日竞赛

活动结项书，并向各二级单位团委组织部提出评比申请，获得审

批后与活动参赛材料一并上交至校团委组织部。 

（二）在各参赛团支部中评选出团日竞赛活动一等奖 1名，

二等奖 2名，三等奖 3名，优秀奖 8名，奖励设置如下： 

一等奖 证书+奖金 400 元 

二等奖 证书+奖金 300 元 

三等奖 证书+奖金 200 元 

优秀奖 证书+奖金 150 元。 

（三）校团委组织部根据各二级学院团委的主题团日竞赛

活动开展情况，在各二级学院团委中评选出 3个优秀组织奖，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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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培正学院 2019—2020 学年 

第二学期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结项书 

  

团支部名称： 

团支书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

一、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情况报告 

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情况报告 

要求：①结合主题团日竞赛活动评比细则，阐明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过程情况。 

②不少于 500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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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题团日竞赛活动评分细则 

项目 内容 分值 评分 

活动形式

与内容 

（30 分） 

1.形式新颖，切合主题，紧跟时代步伐，弘扬积极向上的精

神，传播新知识,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 

2.举办该活动具有特定的意义，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，

能够体现出本支部特色 

3.在活动过程中，鼓励同学展示他们的情感和观点 

15 

 

1.能很好地提高同学们的实践经验，锻炼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

2.促进同学们的自我发展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

3.践行社会道德要求 

15 

 

活动开展

情况 

（30 分） 

1.活动能够按时开展，参与活动人数多，有秩序 

2.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

3.活动现场气氛好，同学们能够积极、热情投入到活动中去 

15 

 

1.活动内容务实，注重与实际相结合，可执行力度强 

2.活动流程条理清晰，具有完备的工作方案,各项活动有条不

紊 

3.活动结束后有全面的总结、反思 

15 

 

活动意义 

（30 分） 

1.思想性较强，有深度与较强的创新意识 

2.能提高同学对团日活动的认识,增强团支部的凝聚力 

3.能提高同学们的思想道德修养，培养同学们综合素质能力 

15 

 

1.活动影响力大、覆盖面广 

2.通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有利于打造活力的团支部 

3.提高广大团员参与活动的主观能动性、创新性和积极性 

15 

 

活动申报

材料、总

结材料 

（10 分） 

1.申报材料、总结材料语言规范，条理清楚 

2.内容详实，能真实地反映活动的主题和宗旨 

3.图片资料的记录完整，真实准确 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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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申请评比审查意见 

团支部负责人 

提出活动评比申请 

1.是否提出评比申请   

 

 

 

 

团支部负责人签名：  

年   月   日  

活动推荐单位 

审查意见 

（各二级学院团委

填写） 

1．是否同意申请评比 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校团委组织部 

审查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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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 日印发   


